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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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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中水土保持林草措施实施与验收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利工程中水土保持林草措施的规划与设计、实施准备、施工技术、养护管理、质量

监测、竣工验收、后期管护与效益评估全过程的技术要求、质量控制标准、验收程序及责任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水利工程（包括水库、水电站、水闸、堤防、灌区、引水调水等）建设及运行期

的水土保持林草措施实施、质量控制与竣工验收。水利工程配套的水土保持生态修复项目中的林草措施

实施与验收可参照本文件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6000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GB 6141  豆科草种子

GB 6142  禾本科草种子质量分级

GB/T 16453（所有部分）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

GB 51018-2014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SL/T 336-2025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验收与评价规范

SL 190-2007  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土保持林草措施   forest-grass measures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在水利工程扰动区域及周边水土流失易发区域，通过种植乔木、灌木、草本植物等形成植被覆盖，

以控制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的防护措施，包括造林、植草、封育恢复等类型。

3.2　

乡土物种   native species

在项目区自然分布且适应本地气候、土壤条件，长期与当地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植物种类。

3.3　

成活率   survival rate

种植后规定时间内，存活的林草植株数量与总种植数量的百分比。

3.4　

植被覆盖度   vegetation coverage

林草植被冠层或草层覆盖地面的面积占统计区域总面积的百分比。

3.5　

扰动土地整治率   treatment percentage of disturbed land

水利工程建设中被扰动土地经整治恢复为可利用状态（含林草覆盖）的面积占扰动土地总面积的百

分比。

3.6　

水土流失治理度   soil erosion control degree

项目区经治理后已控制水土流失的面积占项目区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

3.7　养护期   maintenanc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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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措施种植后至竣工验收前的时段，主要进行灌溉、施肥、补植等抚育作业，以确保成活与生长

稳定。

3.8　

管护期 management period

指竣工验收后，对已成活的林草植被进行长期维护管理的时段，以保障其持续发挥生态功能。

4　技术要求

4.1　前期准备

4.1.1　立地条件调查

林草措施实施前，建设单位可组织专项调查，形成调查报告作为方案编制依据，调查内容包括：

a） 气候条件：收集近 30年气象资料（年均降水量、极端气温、无霜期、主导风向等），核查微

气候特征对林草生长的影响；

b） 土壤条件：实地取样检测土壤类型、土层厚度、肥力、酸碱度、渗透率等，特殊区域（取土

场、弃渣场）可核查重金属含量、压实度；

c） 水文条件：调查地下水位、地表径流、洪水淹没范围及频率，明确种植区域的水文限制条件；

d） 植被现状：采用样线法、样方法调查原有植被种类、覆盖度、群落结构及珍稀濒危植物分布，

划定保护范围；

e） 水土流失：依据 SL 190中规定，调查水土流失类型、强度、模数及分布；

f） 生态敏感区：宜核查是否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等敏感区域，明确保护要求。

4.1.2　专项方案编制

依据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及前期调查结果，建设单位可组织编制实施专项方案，建议经监理审核、

建设单位批准后作为施工依据；对于重大生态影响项目，推荐组织专家论证。方案核心内容包括：

a） 项目概况：明确工程名称、地点、规模、扰动面积、防治责任范围及林草措施实施背景、目

的；

b） 防治分区划分：按“主导侵蚀因子相同、措施布局一致”原则，划分主体工程区、取土场、

弃渣场、施工便道、临时堆土场等一级分区，复杂区域可细分二级分区；

c） 林草品种选择：宜优先选用乡土物种，可根据不同分区水土流失特点选择适配品种：水蚀区

域选用耐冲刷、根系发达的品种（如狗牙根、紫穗槐等）；风蚀区域选用耐旱、抗风的品种

（如沙棘、沙蒿等）；低洼易涝区域选用耐湿品种。为规范植物材料的选择并确保措施的有

效性与生态安全，不推荐使用外来入侵物种。本文件提供主要水土保持林草植物选择推荐表

（见表 1）供设计、施工及管理单位在选种时参考；

表1　主要水土保持林草植物选择推荐表

防治分区 水土流失主导类型 推荐乔木 推荐灌木 推荐草本
主要功能与备

注

主体工程区边坡 水蚀、面蚀 刺槐、榆树 紫穗槐、胡枝子
狗牙根、结缕

草

快速固土护坡，

根系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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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分区 水土流失主导类型 推荐乔木 推荐灌木 推荐草本
主要功能与备

注

弃渣场平台 水蚀、风蚀 杨树、沙枣 沙棘、柠条
沙打旺、紫花

苜蓿

耐瘠薄、抗逆性

强，改良土壤

取土场边坡 重力侵蚀、沟蚀 侧柏、臭椿 黄荆、马桑 百喜草、高羊

茅

深根固坡，防止

滑坡

施工道路两侧 水蚀、人为扰动 柳树、国槐 杞柳、锦鸡儿 黑麦草、白三

叶

拦挡冲刷，兼具

景观

水源保护区周边 面蚀、养分流失 枫杨、水杉
芦苇、香蒲（湿

生草本植物）
狼尾草、稗草

净化水质，缓冲

带作用

d） 配置模式设计：采用“乔木+灌木+草本”混交模式或适宜的单一模式，确保植被覆盖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乔灌木株行距、草本播种量宜结合品种特性及水土保持需求合理确定，乔木株

行距宜为 2m×2m~3m×3m，灌木株行距宜为 1m×1m~2m×2m，草本播种量控制在 20g/m²~30g/m

²；

e） 整地设计：宜根据地形条件和种植品种确定整地方式，包括穴状整地、带状整地、鱼鳞坑整

地等。穴状整地规格不小于 40cm×40cm×30cm；带状整地带宽 1m~2m，带间距 3m~5m；鱼鳞坑

整地坑长 0.8m~1.2m、宽 0.5m~0.8m、深 0.3m~0.5m，坑间距 1.5m~2.5m，呈品字形排列。整

地宜避开雨季，防止加剧水土流失；

f） 种植与养护设计：规定种植时间、方法、关键技术要求及养护期内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

等措施；

g） 质量控制与监测：明确各环节质量指标及监测点位、内容、方法；

h） 施工组织与投资预算：确定施工队伍资质、进度计划、设备配置及详细投资预算。

4.1.3　种苗准备与检验

a） 种苗采购：可选择具备合法资质的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明确质量要求、验收标准及违约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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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质量要求：苗木宜符合 GB 6000-2010中规范 ing，选用Ⅰ、Ⅱ级苗，根系发达无损伤；种子

宜符合 GB 6141中规定和 GB 6142中规定，纯度≥95%、发芽率≥80%（禾本科≥85%）；

c） 检验验收：种苗进场前，施工单位自检、监理单位平行检验，合格后可进场，检验结果纳入

施工资料；

d） 运输储存：苗木运输需保湿防晒，起苗至种植不宜超过 48小时；无法及时种植的苗木进行假

植，种子储存在干燥阴凉仓库；

e） 预处理：苗木修剪病枝、浸泡补水，必要时蘸涂生根剂；种子宜根据特性进行温水浸种、层

积催芽或机械破皮处理。

4.2　施工工艺与技术要求

4.2.1　整地施工

a） 施工准备：清理施工区域障碍物，划定整地范围并标识，准备整地设备并调试；监理核对方

案一致性后签署开工意见。

b） 整地方式与规格：

• 穴状整地：适用于平地、缓坡及乔灌木种植，乔木穴≥60cm×60cm×50cm，灌木穴≥40cm×40cm

×30cm，贫瘠土壤适当加大并施有机肥；

• 带状整地：适用于 15°~25°坡地，沿等高线开挖带宽 1m~2m、深 30cm~50cm的沟，清除杂物

后回填；

• 鱼鳞坑整地：适用于 25°以上陡坡，坑呈半月形（长 0.8m~1.2m、宽 0.5m~0.8m、深

0.3m~0.5m），品字形排列，外侧筑 10cm~20cm土埂；

• 全面整地：仅适用于平地且水土流失轻微区域，深耕 20cm~30cm，25°以上区域不宜采用全面

整地，以防止加剧水土流失。

c） 技术要点：开挖时表层土与下层土分开堆放，回填先铺表层土；贫瘠、盐碱地需改良，病虫

害严重土壤需消毒；整地后做好排水保墒；

d） 质量检查：施工单位自检整地规格、密度、土壤改良等情况，合格后报监理验收，验收记录

归档；不合格区域整改后复验。

4.2.2　造林施工

a） 种植时间：优先春季（北方 3月~4月、南方 2月~3月）或秋季（北方 10月~11月、南方 11

月~12月）种植，干旱区选雨季、低洼区避开汛期；

b） 种植方法：采用植苗法种植，将苗木放入整好的种植穴中央，扶正苗木，舒展根系，分层回

填土壤并压实，回填后苗木根颈宜与地表齐平或略高于地表 5cm~10cm。种植后可及时浇定根

水，干旱地区可采用秸秆覆盖保墒；

c） 特殊区域处理：在边坡等坡度较大区域，宜采用挂网喷播、格构梁+植草等综合措施加固边坡

后再进行造林；在弃渣场等土壤贫瘠区域，可先覆土（覆土厚度不小于 50cm）并改良土壤（添

加有机肥、腐殖质等），再进行种植；

d） 质量检查：施工单位全程自检，监理旁站监督；分区完成后抽样检查（比例≥5%），验收合

格签署意见，记录归档；不合格区域返工复验。

4.2.3　植草施工

a） 种植时间：优先春季（3月~5月）或秋季（9月~10月），温暖湿润区可在雨季种植。

b） 种植方式：

• 播种法：适用于大面积区域，撒播、条播或点播，播种量按设计值结合发芽率调整；小颗粒

种子覆土 0.5cm~1cm，中颗粒 1cm~2cm，大颗粒 2cm~3cm；播种后镇压、浇水保湿并覆盖防护；

• 铺植法：适用于需快速覆盖区域，建议草皮、草卷紧密拼接（缝隙≤2cm），植生毯用 U型钉

固定（间距 50cm~100cm），铺后压实浇水；

c） 分株法：适用于多年生草本，分株保留 3个~5个芽和完整根系，按 20cm~30cm株行距种植；

d） 质量检查：施工单位全程自检，监理巡视检查；分区完成后抽样验收（面积比例≥5%），记

录归档；不合格区域补播或重新铺植；

e） 后期处理：植草后及时浇水保湿，必要时覆盖遮阳网或土工布，防止种子流失和土壤板结。

4.2.4　封育恢复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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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适用范围：适用于植被覆盖度≥30%、具备自然恢复能力的区域，植被较差区域采用封育+补

植模式；

b） 施工流程：划定封育范围→建设防护设施→设置标识牌→补植（必要时）→封禁管理；

c） 技术要点：封育范围用 GPS定位标识，边界建设≥1.5m高围栏（立柱间距 3m~5m）；标识牌

明确封育期限（≥3年）、责任单位及禁止行为；补植选用乡土物种，密度与周边协调；

d） 质量检查：施工单位自检范围准确性、设施牢固度等，监理查验合格后签署意见，记录归档；

e） 辅助措施：封育区域可适当采取补植、浇水、病虫害防治等辅助措施，促进植被自然恢复。

封育期限不少于 3年。

4.3　养护管理

4.3.1　灌溉养护

种植后1年~2年内为养护期，可根据气候条件及时灌溉，保持土壤湿润但避免积水。干旱地区可采

用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

4.3.2　施肥养护

养护期内可根据林草生长情况合理施肥，乔木、灌木可在春季萌芽前和秋季落叶后各施一次有机肥

（0.5kg/株~1kg/株）；草本植物可在出苗后施一次速效肥（尿素10g/m²~15g/m²）。

4.3.3　病虫害防治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原则，病虫害防治宜优先采用生物、物理措施，避免使用高毒、高残

留农药。

4.3.4　杂草清除

及时清除林草植株周边杂草，避免杂草与林草争夺水分和养分，推荐采用人工或机械方式清除杂草，

慎用化学除草剂。

4.3.5　防护管理

可设置防护围栏、警示牌防止人为破坏和牲畜践踏；大风、暴雨等极端天气前可提前加固苗木支撑，

灾后可及时清理倒伏植株、补植修复；定期巡查养护区域，记录巡查情况。

5　质量标准与技术参数

5.1　前期准备质量参数

5.1.1　立地条件调查报告建议数据完整、结论明确，经监理审核确认；

5.1.2　专项方案宜符合水土保持方案及工程设计要求，重大变更履行审批程序；

5.1.3　种苗检验合格率 100%，不合格种建议不进场使用。

5.2　施工过程质量参数

5.2.1　整地质量：穴状整地规格偏差≤5cm，带状、鱼鳞坑整地密度偏差≤3%，土壤改良符合设计要求；

5.2.2　种植质量：苗木定植深度偏差≤3cm，根系舒展无卷曲；播种覆土均匀，厚度偏差≤0.5cm；铺

植草皮、植生毯贴合地表无空隙；

5.2.3　养护质量：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措施按计划实施，记录完整；杂草清除及时，无大面积

杂草滋生。

5.3　核心质量指标

5.3.1　设计成活率

应满足乔木、灌木不低于90%，草本不低于85%；干旱、盐碱等特殊立地条件下可下调为乔木、灌木

不低于75%，草本不低于85%。

5.3.2　保存率

养护期满后，推荐乔木、灌木不低于80%，草本不低于85%；特殊立地条件下，建议目标为乔木、灌

木不低于70%，草本不低于80%。

5.3.3　植被覆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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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到良好防护与景观效果，设计植被覆盖度在生态防护区域建议不低于85%，在景观区域建议不

低于95%。

5.3.4　设计目标中，扰动土地整治率建议达到 98%以上，水土流失治理度建议达到 95%以上，土壤流失

控制比建议达到 1.0以上。

6　验收技术要求

6.1　验收依据

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林草措施实施专项方案、设计变更文件、施工记

录、监理报告、监测报告等。

6.2　验收条件

6.2.1　林草措施已按批复的实施专项方案完成全部建设内容，种植区域无遗漏、无未完成地块。

6.2.2　养护期已满（1年~2年），林草植被生长稳定，成活率、覆盖度等核心指标达到设计要求。

6.2.3　施工过程资料完整，包括施工日志、种苗质量检验报告、隐蔽工程记录、监理报告、养护记录

等。

6.2.4　监测设施完好，监测数据完整有效，已完成林草措施生态效益监测分析。

6.2.5　已落实后期管护责任，制定管护方案并明确管护经费。

6.3　验收流程

6.3.1　验收准备

6.3.1.1　建设单位组织开展自查，对照验收条件逐项核查，形成自查报告。自查报告可包括项目概况、

实施内容完成情况、质量控制情况、养护管理情况、监测结果、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等。

6.3.1.2　监理单位开展监理初验，核查施工质量、资料完整性，出具监理初验报告。

6.3.1.3　建设单位备齐验收资料，包括：项目立项及批复文件、实施专项方案、施工图纸、种苗质量

证明、施工记录、监理报告、监测报告、自查报告、财务决算资料等

6.3.1.4　建设单位向验收主持单位提交验收申请，验收主持单位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查，合格后组织验

收。

6.3.2　现场查验

6.3.2.1　验收组宜由水土保持、生态、林业等领域专家及相关单位代表组成，采用“资料核查+现场实

地查验”的方式开展工作。

a） 资料核查

重点审查实施内容与批复文件的一致性、设计变更程序的合规性、施工与养护记录的完整性、监测

数据的真实性与连续性。

b） 现场查验

采用样方法、无人机遥感等技术手段实地核查，内容包括：

• 林草措施布局合理性：核查种植区域、品种配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 种苗质量：随机抽样检查苗木规格、种子纯度等，核查种苗质量证明文件。

• 种植质量：检查种植穴规格、苗木定植深度、覆土压实情况等。

• 生长状况：核查林草成活率、植被覆盖度、生长势等，样方设置宜具有代表性，每个分区样

方数量建议不少于 3个，样方面积乔木林、灌木林不小于 100m²，草本植物建议不小于 1m²。

• 生态效益：核查水土流失治理度、土壤流失控制比、扰动土地整治率等指标，采用模拟降雨、

径流小区监测等手段验证水土流失控制效果。

• 管护情况：核查管护设施（围栏、警示牌）完好性、管护责任落实情况、管护经费保障情况。

6.3.3　验收结论

验收组可根据资料核查和现场查验结果，形成验收结论，分为“通过验收”“限期整改后验收”

“不通过验收”三类

a） 通过验收：实施内容符合批复要求，施工质量合格，核心指标达标，资料完整，管护措施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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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限期整改后验收：存在轻微问题，不影响整体功能发挥，需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经核查

合格后通过验收。

c） 不通过验收：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核心指标未达标、资料严重缺失或管护措施未落实等情况，

需重新整改后再次申请验收。

6.3.4　后续管理

6.3.4.1　通过验收的项目，建设单位宜出具验收鉴定书，完成资料归档与信息公开，公示期建议不少

于 20个工作日，并可在 3个月内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备。

6.3.4.2　建设单位向管护单位移交项目，明确移交内容（包括林草措施、监测设施、档案资料等），

签订移交协议。

6.3.4.3　管护单位宜严格执行管护方案，持续开展养护管理和生态效益监测，定期向水行政主管部门

报送管护与监测报告。

6.4　核心验收指标

6.4.1　竣工验收成活率：乔木、灌木应不低于 85%，草本植物应不低于 80%。

6.4.2　植被覆盖度：竣工验收时，扰动区域植被覆盖度建议不低于 80%（生态防护）或 90%（景观），

且乡土物种占比建议不低于 70%。

6.4.3　水土流失治理度：竣工验收时，项目区水土流失治理度应不低于 90%。

6.4.4　土壤流失控制比：建议土壤流失量较治理前下降 60%以上。

6.4.5　扰动土地整治率：竣工验收时，扰动土地整治率应不低于 95%。

6.4.6　管护设施完好率：建议管护设施（围栏、警示牌）完好率不低于 95%

7　质量责任与监督管理

7.1　各方质量管理职责

7.1.1　建设单位：宜对林草措施实施质量承担主要管理责任，建立质量管理制度，定期开展质量检查，

及时整改发现的问题。

7.1.2　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实施专项方案和施工技术要求施工，建立施工质量自检体系，推荐在每道

工序完成后自检，并可报监理单位确认，以利于工序间的质量控制。

7.1.3　监理单位：履行监理职责，对种苗质量、施工工艺、养护管理等环节进行全程监督，及时制止

违规施工行为，出具真实、准确的监理报告。

7.1.4　水行政主管部门可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监督检查，对不符合本文件的行为可督促其限期整改。

7.2　责任追究

7.2.1　施工单位：如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偷工减料、使用不合格种苗、违规变更设计等行为的施工单位，

可被要求整改并承担相应损失；情节严重的，可被记入不良信用记录，并承担相应损失。

7.2.2　监理单位：未履行监理职责，出具虚假监理报告的，可被要求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依法

承担相应责任。

7.2.3　建设单位：未按规定组织验收、未落实管护责任的，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的，依法追究

相关责任。

7.2.4　管护单位：未按管护方案开展工作，导致林草措施受损、生态效益下降的，可被要求整改并承

担相应损失；情节严重的，可被记入不良信用记录，并承担相应责任。

8　后期管护与监测评估

8.1　后期管护

8.1.1　责任主体：明确项目法人、地方政府或委托管护单位为管护责任主体，签订管护协议；

8.1.2　管护内容：持续开展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杂草清除、补植更新及防护设施维护；

8.1.3　管护期限：建议至少 5年，重要生态区域管护期限建议不少于 10年；

8.1.4　经费保障：管护经费纳入工程运维预算，确保足额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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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监测评估

8.2.1　监测内容

包括林草生长状况（成活率、保存率、生长量）、植被覆盖度、土壤流失量、生态环境变化及管护

效果。

8.2.2　监测方法

可采用实地调查与遥感监测相结合，设置固定监测点位，监测频次：生长期建议每季度1次，非生

长期建议每半年1次；年度形成监测报告。

8.2.3　评估要求

每3年宜开展1次管护效果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林草措施稳定性、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生态效益发挥

情况，形成评估报告；可根据评估结果优化管护措施


